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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競爭事務委員會簡介處理申請的進一步安排 

 

關於根據《競爭條例》(《條例》) 第 9 條及第 24 條申請決定，以及根據第 15 條申請集

體豁免命令 (統稱「申請」)，競爭事務委員會 (競委會) 已就處理相關申請的安排提供進

一步資料。  

背景 

《條例》容許業務實體提出申請，去確認其行為或安排是否獲《條例》豁除或豁免。

《條例》並無規定業務實體需向競委會作出申請才能受惠於特定的豁除或豁免。競委會

預期，大部份相關人士都會「自行評估」其現有行為和安排，去判斷豁除或豁免是否適

用，繼而決定不會提出申請。 

 

然而，部份相關人士已表達意向，打算在《條例》全面生效之後，盡快提出申請。政府

經已在憲報刊登生效日期公告，指定 2015 年 12 月 14 日為《條例》全面生效的日期。 

 

在 2015 年 7 月，競委會明確指出，在《條例》全面生效之前，不會接受申請。不過，

競委會亦表示，已準備好與有意在《條例》全面生效當日 (或之後短時間內) 提出申請的

人士，在 2015 年 12 月 14 日之前，進行初步討論。 

 

競委會其後收到一些查詢，詢問關於申請所涵蓋的行為，在《條例》全面實施後的過渡

安排。 

 

查詢人士尤其想知道，如申請是在《條例》全面生效當日或之後短時間内提出，申請所

涵蓋的現有行為或安排，在 2015 年 12 月 14 日至競委會就申請作出決定期間，會否成為

競委會執法行動的目標。 

 

申請一般應該在相關行為或安排進行之前提出。不過，競委會明白，對於在 2015 年 12

月 14 日已存在的長期安排而言，這未必可行。《條例》並沒載有適用於有關情況的過

渡性條文。  

 

處理申請的進一步安排 

 

競委會今日宣布，競委會會因應個別情況，向申請人作出表示，如果有關行爲或安排在

《條例》全面生效之前已經存在，競委會在考慮有關該行為或安排的申請期間，將不大

可能會對該行為或安排作出執法行動。 



競委會會按個別情況考慮是否作出有關表示，當中考慮的因素包括： 

 相關人士已提供要求競委會作出表示的原因，而競委會亦接納有關原因；

 相關人士真誠地逐步配合推進其申請，包括在競委會要求索取更多資料時作出

及時的回應；

 某些合謀行為
1
不大可能符合《條例》附表 1 第 1 條所註明的條件 (提升整體經

濟效率的協議)，而有關申請表面上並不涉及這類行爲；

 競委會是否已經就申請所涉及的行為或安排作出查詢或著手調查；及

 競委會沒有在申請所涉及的行為中發現一些屬反競爭，而又未在申請中全面披

露的行為。

競委會會根據這些過渡安排，公布向申請人所作出的表示。 

競委會會在《條例》全面實施 6 個月後，重新考慮這些過渡安排。 

任何人士如欲討論擬提出的申請，或對申請程序有其他疑問，歡迎聯絡競委會。準備提

出申請的人士亦應參閱競委會根據《競爭條例》第 9 條及第 24 條 (豁除及豁免) 申請決

定以及第 15 條申請集體豁免命令所發出的指引。 

1
 有關合謀行為的闡述可參閱競委會第一行為守則指引第 3.7 段。 


